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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檢察總長對於今日蘋果日報報載特偵組曾約談當

年疑遭被告陳０珍關說施壓之板橋地檢署檢察官簡美

慧到庭作證稱：「迫於直屬長官壓力，屈從發還賭博電

玩機台」乙節，甚感訝異，因與事實不符，特澄清如

下： 

一、簡主任檢察官美慧確實有到庭作證，惟並未迫於

被告陳０珍之壓力，屈從發還賭博電玩機台。 

二、對簡主任檢察官美慧嚴守法律、堅守原則之辦案

態度及事後勇於作證、陳述完整事實之精神，表

示高度肯定。 

 


